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請假規定
113.06.28期末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請假及出缺勤管理規定。
二、目的：本校為管理學生出缺勤狀況，加強學生良好生活習慣之養成，落實學生就學安全及親師
    聯繫，特訂定本規則。
3、 請假類別及限制
(1) 事假：學生有關個人及家庭事項，必須在就學時間內辦理之情事，須事前提出申請始得請事假，　
但不得損害學生就學權益。合理事假參考如下:
1.學生個人事件為與學習相關、權益維護或其他特殊及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就學之情況。
2.家庭重要事件為考量學生就學權益後，仍需學生配合之情況。
3.學校重要活動、考試日期，學生應盡量避免申請事假，且學校得不准假。
4.除以上所列情形，學校得視實際需要酌以評估，並決定是否准假；若有特殊情形，學校可
  召開個別會議與家長協商並取得共識。
 (二)病假：因病或意外傷害需在家休養者，另因感染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流感…)經醫師證明需在家
　　 休養者得請病假，若達停課標準，其他配合停課之學生採不計假方式處理，病假三日以上者，請 
     附醫師之書面證明文件，一週以上之病假，需附診斷證明書且註明須休養之日數。
(三)喪假：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檢具訃文或死亡證明書得
請喪假。
 (四)公假：
1. 因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或經政府機關核准之活動、競賽。
2. 參加學校舉辦之課外或服務學習活動。
3. 支援校內舉辦重大活動、處室業務推展工作。
4. 因參與校外競賽，參加賽前集訓、密集練習或講習者。
5. 因公訴訟或經法院及警務系統等行政或司法機關傳喚為證人者。
6. 參與升學相關之報名、考試等活動者。
7. 參加輔導室安排之諮商輔導活動，或配合學務人員(導師、生教組長等)實施輔導晤談者。
 (五)生理假：因生理日期導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無需出示證明，不得分段申請，
     每月請生理假超過一日者，其超過部份以病假登記。
 (六)學生懷孕之出缺席與請假，依據「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辦理，相關假別(1)產
 前假：懷孕分娩前得請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2)娩假：分娩後得請四十二日分娩假(3)流產 
 假：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得請流產假四十二日；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週流產者，得請 
 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十二週流產者，得請流產假十四日。
 (七)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本校學生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可在所屬族群的歲時祭儀日，持戶籍謄本或戶
 口名簿等可證明其族別之文件，洽申請公假一日；其應放假一日之日期，以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公告為準。
三、在校臨時外出：
(一)學生在校身體不適時，須先至健康中心由護理師評估學生健康狀況後，通知導師及家長，始可填寫外出證明
(二)因故(非生病)需提前離校者，家長須先向導師聯繫，經導師與學生家長聯繫確認後，始可填寫外出證明。外出證明經導師簽章後，再由學務處人員核章後，繳交至警衛室始可離校。外出證明僅為離校外出憑證無請假功能，返校後須辦理請假手續。


4、 請假程序及注意事項：
(1) 請假當日於上午8:20前請家長親自電話向導師請假或請假專線（24972145分機222、225）請假，來電時請告知學生班級、座號、姓名、請假事由，以利傳達。
(2) 事假須於請假前先由家長點選（填寫）請假單，向導師完成請假手續，除遇臨時事假得於事後補請之外，事後一律不予准假。
(三)公假須經指導教師或業務處室單位組長提出公假單(臨時公差單)，經導師核章後送交生教組備查
(四)不論假別請假後到校三日內完成請假手續，逾期三日以上（上課日）請假者，書面反省一張，
    逾期一週（上課日）不予補辦，因特殊緣由召開個案會議後，予以彈性調整。
(五)請假理由及所陳證明文件，如有虛偽隱瞞情事，除自缺席之日起以曠課計算外，並依以曠課計算
    外，並依校規懲處。
(六)學務處每週統計一次學生缺曠記錄，並於隔週提供勤惰週報表由副班長提供請假同學核對簽名
    並交至導師簽名確認後繳交至學務處，如有登錄錯誤請於勤惰週報表登記說明並補齊請假手續
(七)每學期之出缺席紀錄於期末結業式結束後五個工作日後不再受理學生提出之資料修正申請。
(八)學校應每日登錄學生出缺勤情形，並定期通知家長，每學期統計出缺勤日數，隨同成績單通知家 
    長；學生請假單應妥為保留至學生畢業。
五、准假權責
(一)請假三日以內(不含三日)，由導師、生教組長核准。
(二)請假連續三日至一週內，由導師、生教組長、學務主任核准。
(三)請假連續一週以上，由導師、生教組長、學務主任、校長核准。
(四)若選紙本請假須另送紙本假卡及紙本證明至學務處辦理請假。
六、本校請假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